
证券代码：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08-025 号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保荐人（主承销商）:



                   沈阳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1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 8,600 万股，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中，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8 日；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

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9 年 8 月 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08 年 8 月 8 日

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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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发行决议的审议批准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化工”、“公司”或“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方案经

公司 2006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06 年 10 月 31 日

召开的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发行方案的第一次调整 

200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修正议案；

2007 年 4 月 5 日，公司控股股东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 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调整的提案》，上述发行方案的第一次调整议案已经

2007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 2006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 

3、发行方案的第二次调整 

2007 年 10 月 31 日，本次发行方案有效期届至，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2007 年 9 月 17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200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延长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变更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第二次调整议

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于 2007 年 5 月 9 日由证监会受理，2008 年 1 月 4 日经证监会

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 2008 年 1 月 25 日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

174 号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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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08 年 7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全部完成，公司向沈阳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特定对象共发行 8,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

资金总额 106,812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外，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650.80

万元人民币。 

2008 年 7 月 28 日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认购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验证，并出具《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资报告》（中

喜验字[2008]第 01036 号）。 

2008 年 7 月 29 日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对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岳华辽分验字[2008]

第 008 号）。 

（四）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 A 股已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售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 A 股共计 8,600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以公司股东大会二○○七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2007 年

10 月 31 日）为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90%，即下限价格为 12.42 元/股。根据上述定价方

式，本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 A 股价格为人民币 12.42 元/股。该发行价

格相对于下限价格 12.42 元/股 100%，相当于发行日（2008 年 6 月 4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15.97 元/股的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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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量 

根据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出具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岳华辽分验字[2008]第 008 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06,812 万

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律师费用、审计费用和验

资费用等）3,161.2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650.80 万元人民币，该笔资金

已于 2008 年 7 月 28 日汇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股份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配售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2.42 2,600 32,29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2 1,200 14,90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42 1,200 14,90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42 1,200 14,90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42 1,200 14,904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42 1,200 14,904

合计 8,600 106,812

 

（一）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 业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 册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888 号 

注 册 资 本：10,319 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沈阳市和平区高雄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主要经营范围：石油化工产品、设备、压力容器、PVC 手套、人造皮制造；

石油化工产品研制、设计、开发；建筑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客货运输；石化技

术转让、咨询服务；企业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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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三来一补”业务。 

企业目前其主营业务为：人造皮制造、石油化工产品研制、石化技术转让、

咨询服务。目前，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内已无经营性资产。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股数：26,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总股本 33.66%的股份，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4、沈化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1）销售商品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07 年 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178.53 销售丙烯 市场价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271.13 
销售丙烯酸甲酯、

气相法二氧化硅 
市场价 

（2）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3）采购物资设备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07 年度 
发生额 

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大庆中蓝石化有限公司 19,641.37 采购丙烯 市场价 

蓝星沈阳轻工机械设计研究所 4,746.43 采购丁醇 市场价 

关联交易方 交易内容 2007 年度发生额 定价策略 

沈阳华实石油化工安装有限公司 提供安装检修等服务 1,955 市场价 

沈阳华诚化工有限公司 提供安装检修等服务 1,065 市场价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沈阳分院 提供设计服务 13 市场价 

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 提供代理服务 132 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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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与关联方分别签订了相关协议，确定了定价原则，

即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市场价格，双方的交易行为是

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对公司独立性不

会构成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

作。 

（4）资产租入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沈阳金碧兰化工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沈阳石油化工厂于

2002 年 4 月 1 日签定租赁协议，租赁沈阳石油化工厂土地、工业设施办公设施

及厂外所属工业设施，租赁合同金额 1,400 万元，租赁时间为 2002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32 年 3 月 31 日。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已结算金额为 1,400 万元，本

协议款项已经根据协议全部支付完毕。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无偿使用关联方

沈阳石蜡化工总厂的全部土地 797,446.70 平方米。该公司与沈阳石蜡化工有限

公司于 1999年 7月 15日签订了无偿使用土地的协议。本年度尚处于无偿使用期，

无偿使用截止日未明确。 

（5） 接受担保 

①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接受

本公司的母公司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共 13,000 万元。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保证期间 
是否履行

完毕 
招商银行沈阳兴顺支行 3,000 2007.02.15-2008.02.1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招商银行沈阳兴顺支行 2,000 2007.08.08-2008.02.08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交通银行沈阳铁西支行 1,000 2007.12.07-2008.06.06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交通银行沈阳铁西支行 5,000 2007.12.13-2008.06.12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交通银行沈阳铁西支行 2,000 2007.12.14-2008.06.13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接受

本公司的母公司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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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共 7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保证期间 
是否履行

完毕 
中信实业银行沈阳分行   5,000 2005.03.31-2010.11.0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中信实业银行沈阳分行   5,000 2005.03.31-2011.07.0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中信实业银行沈阳分行   5,000 2005.09.16-2012.03.23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中信实业银行沈阳分行   5,000 2006.03.16-2011.10.0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商业银行景星支行 10,000 2007.02.15-2008.06.13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沈阳市商业银行景兴支行 7,000 2007.03.22-2011.04.2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沈阳市商业银行景兴支行 8,000 2007.03.22-2010.07.2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沈阳市商业银行景兴支行 5,000 2007.03.22-2009.11.2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沈阳市商业银行景兴支行 8,000 2007.03.22-2011.10.2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沈阳市商业银行景兴支行 12,000 2007.03.22-2012.02.2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③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子午线轮胎模具有限公司

接受本公司的母公司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共 3,120 万元。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保证期间 是否履行完

毕 
于洪区北陵农村信用合作社 120 2007.10.20-2008.10.20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盛京银行于洪支行 3,000 2007.06.29-2008.06.01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④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接受

本公司的母公司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 2,900 万股的股权质

押担保共 5,000 万元。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保证期间 是否履行完毕

农行开发区支行 5,000 2005.08.10-2012.08.09 到期满后两年内 否 

（6）购买股权 

2007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将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的 11.26%股权转让

给本公司，转让后本公司持有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基准

日为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评估价值为依据支付股权购买款

88,723,1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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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来交易安排 

公司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2008 年 3 月 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2008 年 3 月 31 日股东大会 2007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已取

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预计 2008 年全年与关联方

累计发生交易不超过 50,000 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 

2007 年实际

交易金额 
（万元） 

2008 年预计

交易金额 
（万元） 

采购物资、

设备 
丙烯 大庆中蓝石化有限公司 19,641.00 44,774.00

接受劳务 接受设计服务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沈阳分院 13.00 40.00

销售货物 
销 售 丙 烯 酸 甲

酯、气相法二氧

化硅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271.00 141.00

销售货物 销售白炭黑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0.00 45.00

合   计   19,925.00 45,000.00 注

注：公司预计 2008 年不能作出合理估计的关联交易全年不超过 5,000 万元。 

（二）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0 号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0 号 

法定代表人：俞妙根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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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真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证券的

代保管、鉴证，代理证券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和上市推荐，

证券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注册资本：4,113,910,590 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

息、分红派息，证券的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受托投资

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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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东河沿街 69 号 

注册资本：80 亿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东河沿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唐运祥 

主要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保证保险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各

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

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六）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111 号 

注册资本：655,569,900 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的承销和上市推荐；证券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代

理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的支付；证券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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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本次发售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

化。 

本公司现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

公司 33.66%的股份，并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 2,600 万股，认购后沈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33.08%的股份，仍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力。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公司治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公

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9 人，除 3 位独立董事外，其余 6 位董事均来自于控股股东沈

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决策制度保持稳定。 

综上，本次发行后，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仍可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力，本公

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五、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人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要

求。通过询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

对象符合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200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股东大会

2006 年年度会议和股东大会 200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规定的条件，以及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议

结果，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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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会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律师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中的《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并且符合规定；发行人本次向 6 名机构投者进行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1、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汝军 

 保荐代表人 ： 赵庆、李荆金 

 项目主办人 ： 冯明慧 

 项目组成员 ： 周健、李晓东、郑勇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华远街 7 号鄂尔多斯大厦 6 层 

 联系电话 ： 010-66297246 

 传真 ： 010-66297221 

       

2、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丽 

 经办律师 ： 李哲、戴钦公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电话 ： 010-66575888 

 传真 ： 010-65232181 

       

3、 审计机构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叶韶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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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张克东、李漪、梁兵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联系电话 ： 010-65542288 

 传真 ： 010-65547190 

       

4、 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 公 地 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层 

 电      话 ： 0755－25838000 

 传      真 ： 0755－25988122 

    

5、 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 定 地 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54 号 

 电      话 ： 0755－820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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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YANG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成立日期：1996 年 5 月 20 日 

上市日期：1997 年 2 月 20 日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888 号（110141）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110026） 

互联网地址：http://www.sychem.com 

联系电话：024-25553506 

联系传真：024-25553060 

电子信箱：ss000698@126.com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化工设备、压力容器、PVC 手套研制、开发、设计、

制造；润滑油制造、销售；汽车客货运输；化工技术转让、液氯钢瓶出租；承包

境外化工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咨询服务；（建筑工程安装、设计、

施工子公司持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情况

1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42,202,722 33.66% 国有法人持股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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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宏

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7,117 4.78% 法人持股 无限售 

3 
交通银行－海富通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5,936,876 1.41% 法人持股 无限售 

4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776,721 1.37% 法人持股 无限售 

5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122,779 0.98% 法人持股 无限售 

6 
中国银行－海富通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3,521,466 0.83% 法人持股 无限售 

7 
交通银行－安顺证券投

资基金 
3,449,900 0.82% 法人持股 无限售 

8 
交通银行－中海优质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3,368,350 0.80% 法人持股 无限售 

9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

金 
2,946,565 0.70% 法人持股 无限售 

10 
中国工商银行－安信证

券投资基金 
2,380,000 0.56% 法人持股 无限售 

注 1、自 2006 年 3 月 22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情况 

142,202,722 27.97% 国有法人持股 （注 1） 
1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6,000,000 5.11% 国有法人持股 （注 2） 

2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宏

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7,117 3.97% 法人持股 无限售 

9,000,000  1.77% 法人持股 （注 3） 
3 

交通银行－安顺证券投

资基金 3,449,900 0.68% 法人持股 无限售 

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 2.36% 国有法人持股 （注 3）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2.36% 法人持股 （注 3）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000 2.36% 法人持股 （注 3） 

7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 2.36% 法人持股 （注 3） 

5,776,721 1.14% 法人持股 无限售 
8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0.59% 法人持股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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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银行－海富通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5,936,876 1.71% 法人持股 无限售 

10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122,779 0.81% 法人持股 无限售 

注 1、自 2006 年 3 月 22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注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注 3、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四、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未发生

变动。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变动和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售后，公司增加 8,600 万股股本，募集资金净额 103,650.80 万元，

公司的总股本增至 50,840.656 万股，以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为基础进

行测算，本次发售后，公司的总资产由 488,680.24 万元增加到 592,331.04 万元，

增幅为 21.21%，公司净资产从 172,018.92 万元，增加至 275,669.72 万元，增

幅为 60.26%，公司每股净资产从 4.072 元，增加至 5.422 元，增幅为 33.15%。 

公司净资产较大幅度的提高，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强公司的偿

债能力。截止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 35.20%，

本次发售后公司净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增加至 46.54%。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256,107 33.68% 228,256,107 44.90%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142,202,722 33.66% 180,202,722 35.44%

社会法人持股 0 0.00% 48,000,000 9.44%

自然人持股 53,385 0.02% 53,385 0.0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0,150,453 66.32% 280,150,453 55.10%
         人民币普通股 280,150,453 66.32% 280,150,453 55.10%

股份总额： 422,406,560 100.00% 508,406,5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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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大大提升本公司在石油化工、氯碱化工及精细

化工三个领域相结合的运营能力。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103,650.80万元拟投资50万吨/年催化热裂解制乙

烯及 20 万吨/年聚乙烯总体改造项目（以下简称“CPP 项目”），该项目是实现公

司“石油化工与氯碱化工及精细化工相结合”战略的重要环节。项目建成后，将

与本公司现有产业链现实产品对接，CPP 项目的乙烯产品全部用于生产聚乙烯，

另一主要产品丙烯是本公司丙烯酸及酯装置的重要原料。 

根据辽宁省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出具的项目产品方案调整报告及其补充说

明，CPP 项目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项目建成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

收入 386,080 万元，利润总额 63,399.94 万元，净利润 47,549.95 万元，从而大

幅提高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未来公司主要的利润增长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实质性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会有

任何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也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将不会增加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同业竞争，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

为通过增资控股子公司新建 CPP 项目，将不会引起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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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财务报告均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 XYZH/2005A8256 号、XYZH/2006A8106 号、

XYZH/2007A804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2008 年 1～3 月财务

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流动比率 0.89 0.85 0.68 0.77

速动比率 0.57 0.60 0.42 0.5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23.55 23.15 29.29 34.0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3.61 63.55 60.08 57.5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96 25.93 19.39 16.67

存货周转率（次） 2.37 10.53 9.82 9.63

每股净资产（元） 4.07 3.85 3.49 3.1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75 0.676 0.946 0.86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97 0.261 0.068 0.243

基本 0.227 0.366 0.242 0.127
每股收益（元） 

稀释 0.227 0.366 0.242 0.127

全面摊薄 5.56 9.51 6.92 4.08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5.72 9.98 7.17 4.09

全面摊薄 0.224 0.277 0.252 0.12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 0.224 0.277 0.252 0.126

全面摊薄 5.50 7.19 7.22 4.0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5.66 7.55 7.48 4.04

本公司按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304 元（按

200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状况分析 

本公司主要资产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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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08 年 3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流动资产 164,921.93  33.75 143,234.82 31.03 101,100.86 24.95 116,054.62 33.86

其中：货币资金 30,851.33  6.31 34,959.93 7.57 31,765.42 7.84 22,638.05 6.6

      应收账款 18,253.56  3.74 13,984.37 3.03 12,658.34 3.12 12,940.05 3.78

      其他应收款 1,490.37  0.30 1,344.03 0.29 2,203.12 0.54 22,825.67 6.66

      存货(净额)  58,935.74  12.06 43,208.90 9.36 39,785.47 9.82 26,664.6 7.78

固定资产 (含在建

工程等) 
298,150.40  61.01 293,173.39 63.52 277,027.70 68.36 217,984.94 63.59

无形资产 15,592.14  3.19 15,836.53 3.43 16,632.44 4.10 4,908.39 1.43

资产总额 488,680.24  100.00 461,546.50 100.00 405,251.10 100.00 342,772.66 100.00

2006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减少 90.35%，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偿还占用本公司的资金所致。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存货净额呈现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规模

的增长存货相应的增加。 

公司 2006 年无形资产较上年增加 238.86%，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沈阳石蜡化

工有限公司丙烯酸项目工程，按照与日本三菱化学公司签订的“8 万吨/年丙烯酸

和 12 万吨/年酯生产装置的专利许可、专有技术、基础设计和设备合同”中约定

的专利权技术购买价格计入无形资产。 

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根据减值准备政策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应收

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了坏帐准备，对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对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计提了减值准备。 

2、负债状况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08 年 3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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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短期借款 76,520.00  24.62 58,520.00 19.95 54,995.16 22.59 57,400.90 29.10

应付账款 54,107.09  17.41 50,058.40 17.07 45,050.53 18.50 34,975.25 17.73

应付职工薪酬 14,527.86  4.67 16,350.12 5.57 13,482.44 3.93 5,219.10 2.65

其他应付款 14,147.56  4.55 14,037.53 4.79 17,465.87 7.85 30,575.13 15.50

预收账款 7,431.72  2.39 6,545.07 2.23 8,334.71 3.42 8,246.72 4.18

长期借款 100,914.55  32.47 100,914.55 34.40 72,914.55 29.95 38,559.55 19.55

专项应付款 － － － － 22,932.30 9.42 8,011.61 4.06

其他非流动负债 24,493.39 7.88 24,623.89 8.39 － － － －

负债合计 310,828.88  100.00 293,334.83 100.00 243,457.67 100.00 197,279.35 100.00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短期借款主要来自银行和沈阳市财政局。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主要为应付物资采购款。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较 2005 年减少，主要是公司的子公司沈阳石蜡

化工有限公司偿还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丙烯酸项目借款所致。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付职工薪酬 14,527.86 万元，主要为 2004 年以

来本公司计提的尚未发放的与工效挂钩的职工工资。 

公司自 2006 年以来长期借款增加较快。主要原因是公司贷款建设 2 万吨/年

PVC 糊树脂扩建项目、公司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贷款建设 13 万吨丙

烯酸项目及 CPP 项目。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专项应付款为 22,932.30 万元，占总负债比例

9.42%。主要是由于沈阳市财政局向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的两个重点国

债项目—丙烯酸及酯项目（7,248 万元）和 CPP 项目(15,000 万元)划拨的国债转

贷资金，2007 年起，公司专项应付款期末余额作为政府补助性质款项转入其他非

流动负债科目核算。  

3、偿债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偿债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流动比率 0.89 0.85 0.68 0.77
速动比率 0.57 0.60 0.4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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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6.59 4.05 5.82 2.90
资产负债率（合并，%） 63.61 63.55 60.08 57.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55 23.15 29.29 34.00

本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则处于较高水平，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低于 50%，表

明本公司具备较为充足的偿付利息能力。目前，公司和各主要商业银行建立了良

好的信用关系。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将具有更强的偿债能力，有利于结合债务融资

优化资本结构。 

4、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7.84 25.93 19.39 16.67
存货周转率（次/年） 9.47 10.53 9.82 9.63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1.28 1.26 1.12 1.06
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例（%） 11.07 9.76 12.52 11.15
存货（净额）占流动资产比例（%） 35.74 30.17 39.35 22.98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流动资产比较低，应收账款周

转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保持着较好的货款回笼情况，

应收账款周转情况良好。2006 年存货（净额）占流动资产比例同比增长 71.24%，

主要原因是 2006 年 10 月丙烯酸及酯项目试车，试车产品导致产成品库存增加。 

5、财务性投资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无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也无借

与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二）盈利能力分析 

 1、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石油化工产品 340,688.46 62.55% 226,425.60 54.63% 172,844.82 50.16%

氯碱化工产品 189,658.70 34.82% 173,599.10 41.89% 158,817.23 46.09%

汽车油漆产品 8,185.42 1.50% 7,394.51 1.78% 6,011.59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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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模具产品 6,175.18 1.13% 7,036.69 1.70% 6,928.98 2.01%

合 计 544,707.76 100.00% 414,455.90 100.00% 344,602.62 100.00%

本公司最近一期与上年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1~3 月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石油化工产品 104,497.41 68.48% 73,794.21 60.90%

氯碱化工产品 44,644.77 29.26% 43,951.92 36.60%

汽车油漆产品 2,090.09 1.37% 1,985.80 1.64%

轮胎模具产品 1,355.52 0.89% 1,034.74 0.86%

合 计 152,587.79 100.00% 120,766.67 100.00%

本公司石油化工产品和氯碱化工产品业务收入合计占 2005～2007 年、

2008 年 1～3 月主营业务收入的 96.25%、96.52%、97.37%和 97.74%，是本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收入来看，石油

化工产品和氯碱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 

2006 年石油化工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相比 2005 年有所增加，主

要是因为国家对汽油、柴油调价影响所致。2007 年、2008 年 1～3 月石油化

工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相比 2006 年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子

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建设 13万吨丙烯酸及酯项目于 2006年下半年投产

后新增产品销售收入所致。 

本公司确立了以氯碱化工与石油化工相结合，做大做强主业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实施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逐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

的能力。 

2、利润来源及利润表分析 

单位：万元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48,679.03 31.82% 416,218.81 19.57% 348,102.28 16.51%

营业利润 18,526.53  16.12% 15,954.99 101.74% 7,908.72 -12.04%

其中：其他业务利润 956.00  331.68% 221.46 533.64% -51.07 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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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1.57  -2078.90% 1.09 -99.85% 732.63 174.35%

补贴收入    － －     － － 529.34 17.25%

营业外收入净额 5,381.59  958.57% -626.81 -57.80% -397.21 72.99%

利润总额 23,908.12  55.98% 15,328.17 74.71% 8,773.48 6.4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15,443.56  51.37% 10,202.27 89.68% 5,378.66 30.25%

 

单位：万元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1~3 月 
项目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3,479.94 26.55% 121,283.77 14.94%

营业成本 129,415.71 25.81% 102,863.94 12.49%

营业利润 11,722.81 105.24% 5,711.85 42.34%

营业外收入净额 101.9 -70.01% 339.73 895.81%

利润总额 11,824.71 95.40% 6,051.58 52.43%

净利润 9,639.68 112.51% 4,536.19 58.2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70.87 105.00% 4,668.66 79.59%

少数股东损益 68.81 151.94% -132.47 -149.71%

（1）公司 2007 年、2006 年、2005 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31.43%、

20.27%、16.42%，2008 年 1～3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6.55%，主要原

因是公司生产规模扩大、新建项目建成投产、产品销售量上升、产品销售价格较

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上涨所致。 

（2）公司 2005 年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12.04%，主要是因为在国际、

国内原油价格高涨及国内尚不健全的成品油调控机制等政策因素影响下，石油化

工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所致。 

（3）2007 年公司营业外支净额 5,381.59 万元，主要为确认政府补助收入

1,548.02 万元、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沈阳子午线轮胎模具有限公司根据与沈阳恒信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债务重组确认收益 4,081 万元。 

（4）公司 2007、2006 年、2005 年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37%、

89.68%、30.25%，公司 2008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105.00%。公司净利润增幅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幅，表明公司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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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的同时较好地控制了成本费用；公司 2008 年 1～3 月净利润同比大幅增

长的主要原因中还包括由于法定所得税率下调，公司所得税税负下降对公司盈利

能力的影响。 

（5）公司近三年一期利润主要来源于氯碱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盈利能力

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3、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分析 

（1）综合毛利率分析及分产品毛利率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综合毛利率如下： 
项目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综合毛利率 15.68% 13.40% 13.53% 12.97%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如下： 

单位：% 

2008 年 1~3 月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期间 

    毛利率情况 

 

产品 
产品毛

利率 

占毛利

总额比

例% 

产品毛

利率 

占毛利

总额比

例% 

产品毛

利率 

占毛利

总额比

例% 

产品毛

利率 

占毛利

总额比

例% 

汽油 -2.41 -2.72 6.15 6.96 7.62 11.21 3.25 3.93

柴油 3.09 1.36 10.20 7.11 -2.84 － -4.94 －

丙烯 22.90 8.58 -2.53 -0.50 8.77 5.31 12.59 11.16
石油化工产品 

丙烯酸及酯 13.00 21.64 12.50 19.10 － － － －

精细化工产品 环氧丙烷 12.80 2.13 3.56 1.32 9.58 6.07 10.78 7.76

PVC 糊树脂 26.40 27.71 24.72 36.80 27.74 41.84 27.50 44.65
氯碱产品 

烧碱 43.41 15.88 29.87 13.97 17.33 8.32 15.18 8.97

最近三年及一期，石油化工产品的主要原料——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本公司综合毛利率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得益于本公司拥有氯碱化工、炼油化工

及精细化工有机结合的产业链，具有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自产原料开发、不断

推出新产品的优势。 

本公司的石油化工产品汽油、柴油和丙烯的毛利率不高。主要原因是 2004

年以来，原油价格逐渐攀升，而受制于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成品油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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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致使石油化工产品的毛利逐年下滑。其中，丙烯产品毛利尚能维持合理

水平，主要原因是我国体制上不限制丙烯的价格，所以虽然原油价格上涨，丙

烯产品的毛利率尚处于合理的水平；2006 年、2007 年，汽油毛利率维持在一

定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我国在 2006 年、2007 年上调了汽油销售价格价格；2008

年 1～3 月丙烯产品毛利率较 2007 年有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 2008 年丙烯产

品销售价格有较大的提高。 

环氧丙烷产品是本公司进一步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战略的体现，2005年～

2006 年毛利率比较平稳，2007 年，由于环氧丙烷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产品销售

毛利率有一定幅度的下跌。2008 年 1～3 月环氧丙烷产品销售价格有较大的提高，

产品销售毛利率较 2007 年有较大提升。 

PVC 糊树脂是本公司近几年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本公司自 2002 年以来

连续 5 次扩大 PVC 糊树脂产能，产能从 3 万吨提高到 13 万吨，沈阳化工已经

成为国内 PVC 糊树脂领域的龙头企业。由于 PVC 糊树脂技术含量较高，产能

相对集中，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强，所以始终维持较高的毛利率。 

烧碱是本公司的传统产品，在东北三省拥有较高且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

产品毛利率始终保持稳定。其中：2008 年 1～3 月、2007 年烧碱的销售价格

相比有较大幅度上涨，且主要原材料原盐的价格略有下降，使得其毛利率水平

较上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丙烯酸及酯产品由于生产设备于 2006 年 10 月份才竣工投入使用，2007

年上半年主要是通过不同产品品种之间的反复切换生产来调试设备和工艺参

数，调试成本的增加以及调试过程对产量的影响使得 2007 年上半年该部分产

品毛利率水平较低，目前装置运行已趋稳定，产品毛利率也趋于正常水平。 

（三）现金流量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现金流量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08 年 1~3 月 流入 比例 流出 比例 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4,612.56 81.38% 121,457.56 77.25% 3,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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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00 0.00% 12,256.04 7.80% -12,253.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8,500.00 18.61% 23,510.56 14.95% 4,989.44
小计 153,115.56 100.00% 157,224.16 100.00% -4,108.60

200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50,518.14 81.04% 521,976.89 78.11% 28,541.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8,721.42 1.28% 47,331.15 7.08% -38,609.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0,100.00 17.68% 98,992.20 14.81% 21,107.80
小计 679,339.56 100.00% 668,300.24 100.00% 11,039.32

200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46,421.97 72.85% 406,480.08 66.64% 39,941.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195.15 0.36% 88,573.09 14.52% -86,377.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64,193.59 26.79% 114,905.45 18.84% 49,288.15
小计 612,810.71 100.00% 609,958.62 100.00% 2,852.10

2005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66,902.50 72.09% 330,388.09 66.25% 36,51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6,587.84 3.26% 49,995.50 10.03% -33,407.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5,422.78 24.65% 118,279.29 23.72% 7,143.50
小计 508,913.12 100.00% 498,662.88 100.00% 10,250.24

可以看出： 

1、本公司 2005～200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呈持续增长趋势，现

金流量状况良好。 

2、本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高于同期净利润，不存

在现金支付困难的情形，本公司的盈利能力真实且具有持续性。 

3、本公司 2006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比上年增加 77.16%，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入比上年增加 228.42%，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丙烯酸及酯项目、糊树

脂挖潜工程的建设及 CPP 项目的先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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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管理措施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出具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岳华辽分验字[2008]第 008 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06,812 万

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律师费用、审计费用和验

资费用等）3,161.2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650.80 万元人民币 

（二）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50万吨/年催化热裂解制乙烯及20万吨

/年聚乙烯（PE）总体改造项目（以下简称“CPP 项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投资概算与运用 

CPP 项目总投资为 257,586.3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35,015 万元，建设期

利息 14,171.3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8,400 万元。截止目前，本公司已利用国债

补贴资金投资 15,000 万元，再加上本次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03,650.80

万元，尚有 138,935.56 万元由银行贷款解决。 

（二）项目建设期、达产期及实施进度 

CPP 项目的建设期为 36 个月，已经于 2005 年 11 月开始实施，预计 2008

年 11 月开始单机试车，2009 年 4 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截止 2008 年 3 月 31 日，CPP 装置土建工程已完成地下管网铺设，主要设

备已完成订货，部分厂房竣工并开始进行主体设备的铺装。 

（三）主要原料的供应情况 

本项目的主要原料为重质化的常压渣油及液氯、烧碱、CPP 催化剂等。项目

生产所需的原油，已列入国家计划供应，以大庆原油为主，由管线输送入厂区；

液氯和烧碱由本公司供应，来源可靠；CPP 催化剂主要通过外购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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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方案 

根据本项目设计的生产规模，项目达产后可生产乙烯 18.46 万吨/年，全部用

于生产聚乙烯（PE）20 万吨/年；丙烯 10.56 万吨/年，其中部分作为本公司的丙

烯酸及酯原料，剩余部分作为商品出售；燃料气（甲烷氢气）7.99 万吨/年，全部

自用；液化石油气（C4）2.33 万吨/年，全部外销；汽油增辛剂（裂解石脑油）

6.73 万吨/年，全部外销；轻质燃料油（裂解轻油）3.97 万吨/年，部分自用，部

分外销。 

（五）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方式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为 CPP 项目的实施主体。 

本公司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然后由石蜡化工组织实施。 

（六）项目的工艺技术 

本项目的工艺技术包括两部分：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开发的催化热

裂解（CPP）制乙烯生产工艺和美国 Univation 公司的 Unipol PE 技术聚乙烯（PE）

生产工艺。 

本项目拟采用的 CPP 烯烃生产工艺经历了小试、中试、以及 8 万吨/年工业

试验，工艺成熟、技术可靠。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具有国内第一套 DCC 装置，具有丰富的同类项目建

设管理经验和技术积累，并且已经培养出了一支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队伍，完全

可以满足 CPP 项目建设及投产的需要。 

（七）环境保护 

本项目采用 CPP 工艺技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主要污染

物 COD、烟尘等符合地方环保部门核定的控制指标；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能

力达到 300m3/h，污水处理后可达到 COD<100mg/l 的水体排放标准。 

（八）装置用地 

本项目的 CPP 制乙烯装置建在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厂区的预留地上，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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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和灌区拟建在厂区西侧及北侧新征土地上。其中，拟新征用地 7.2 万平方米

作为 CPP/PE 灌区，新征用地 7 万平方米作为 PE 装置及配套循环水场用地。动

力站等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仍设在厂区内。本项目能充分利用沈阳石蜡化工有限

公司现有的公用工程、辅助设施及现有运输系统，有利于生产操作和管理。 

新征土地已经于 2006年 8月 31日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

《协议书》，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让给沈阳化工项目规划用地

1,194.28 亩，现正办理相关手续。 

（九）财务评价结论 

 根据辽宁省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出具的项目产品方案调整报告及其补充说

明，按照 PE11,000 元/吨、燃料气 1,740 元/吨、丙烯 9,500 元/吨、C4 液化气 4,000

元/吨、增辛剂（裂解石脑油）4,970 元/吨、轻质燃料油（裂解轻油）3,600 元/

吨的产品售价。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平均销售收入 386,080 万元，年平均利

润总额 60,537.88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40,560.38 万元，投资内部收益率 17.14%。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 

CPP 项目主要产品为乙烯，最终产品主要为聚乙烯（PE）、丙烯。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合成树脂工业的发展，2005 年我国聚乙

烯（PE）需求总量达到 1,049.29 万吨，预计 2007～2010 年聚乙烯的需求量将

以 6.9%的速度增长，到 2010 年将达到 1,700 万吨。2005 年，中国 PE 生产企

业共 24 家，产量 529.04 万吨；2006 年 1～11 月，国内 PE 产量为 544.7 万吨。

我国 2005 年 PE 总产量较 2004 年增长 17.10%，增长速度较快。但是，鉴于我

国目前 1,000 万吨的 PE 总需求量，我国 PE 生产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至 2010

年，预计国内新增聚乙烯产能 700 万吨/年以上，届时国内产能可达 1,100 万吨，

产量预计 800 万～1,000 万吨，但仍有 700 万吨的供给缺口。 

同时，由于中国巨大消费需求的驱动，近年来亚洲出现丙烯大量短缺的状况。

美国化学品市场协会（CMAI）在 2006 年分析认为，今后 5 年，亚洲将是世界市

场上新增丙烯最多的地区，丙烯需求增长持续超过乙烯。国际上大多数新增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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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装置是基于乙烷为原料，几乎不产生丙烯产品。近年丙烯供应进一步吃紧，

价格也在上涨之中。预计 2007～2010 年，丙烯需求增长率将达到 7.6%，而产能

增长率只有 5.7%，因此丙烯将是我国石化装置的一个利润增长亮点。 

CPP 项目的乙烯产品全部用于生产聚乙烯，另一主要产品丙烯是本公司生产

丙烯酸及酯（2006 年 10 月试车）的重要原料。因此本公司现有产业链可为 CPP

项目的运营提供重要支持。 

CPP 项目烯烃生产工艺采用重质化的常压渣油为原料，使用高选择性催化

剂，大幅降低了反应温度，同时可以灵活调节操作方式和产品结构，实现最大化

的烯烃收率。国际上乙烯的生产主要为蒸汽裂解（SC），其原料主要是以石脑油

为主的轻质油。由于全球原油趋势变重，未来石脑油等轻质油的供应将进一步短

缺，由于清洁燃料等大量使用，重质油将相对过剩。由于常压渣油的单位成本为

石脑油的 70%以下，而 CPP 的 烯烃总收率接近于石脑油蒸汽裂解。在高油价的

背景下，石脑油等轻质油和常压渣油等重质油的价差呈扩大趋势，使得公司 CPP

项目生产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该项目的投产也将对我国低成本发展烯烃具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相关措施 

本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专项账户一： 

户名：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324010140940006638 

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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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账户二： 

户名：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账号：0324010140940005838 

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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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8,600 万股股份已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08 年 8 月 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08 年 8 月 8 日不除

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8 日；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9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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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1、本公司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王大壮        ____    曹秀英  __________    张铁华  __________ 

 

 

孙泽胜  _________    李忠臣  __________    杨志国  __________        

 

 

史德刚  _________    李英鹏  __________    杨  光  __________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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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监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监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监事签名： 

 

白永立  _________    李  忠  __________   王  毅 __________        

 

 

姜文风  _________    许卫东  __________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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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曹秀英  _________    田奇宏  __________    杨志国  __________        

 

 

刘国桢  _________    孙泽胜  __________    韩  柏  __________        

 

 

张振阳  _________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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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主办人：冯明慧                

 

 

保荐代表人：赵庆               

 

 

保荐代表人：李荆金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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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李    哲                

 

 

戴 钦 公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    丽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008 年 8 月 7 日 



                   沈阳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38 

四、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或盈利预测已经

本所审核），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 克 东               

 

 

李    漪               

 

 

梁    兵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叶 韶 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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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证券发行保荐书 

二、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尽职调查报告 

三、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法律意见书 

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8 月 7 日 

 


